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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体育运动馆施工补遗书（二）

清单答疑回复

一、

1、问题一：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的第三条的说明事项第 1 条：投标单位参与

投标视为已考察工程现场，对现场情况（包括工地位置情况、道路、存贮空间、装

运限制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报价的情况）已较为了解和充分预计，并能根据已了解

情况合理组织完成施工。现场原有工程的实际情况（包括与其他专业施工单位交接

过程中的各种因素）视为在报价中已充分考虑，任何因忽视或误解工地情况而导致

的索赔或工期延长将不被批准。

建议此项改为，投标单位参与投标视为已考察工程现场，对现场情况（包括工

地位置情况、道路、存贮空间、装运限制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工期的情况）已较为

了解和充分预计，并能根据已了解情况合理组织完成施工。现场原有工程的实际情

况（包括与其他专业施工单位交接过程中的各种因素）视为已充分考虑，任何因忽

视或误解工地情况而导致的工期延长将不被批准。

答复：1、投标人应在投标前对工程现场进行踏勘，以充分了解现场地形地貌、

交通条件、临时设施用地、与其他专业施工单位交接等情况，并据此合理编制投标

报价和组织完成施工。对于通过现场踏勘可以合理发现的现场条件，投标人未在投

标阶段以书面形式提出疑问或异议的，视为已在投标报价中予以考虑。

但对于下列情形，投标人仍有权依法提出索赔或工期延长申请:

（1）招标人提供的现场资料与实际情况存在重大偏差，且该偏差无法通过现

场踏勘合理发现的；

（2）施工过程中新发现的不可预见的地下管线、地质条件、障碍物等；

（3）非因投标人原因导致的其他现场条件重大变化。

2、问题二：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的第三条的说明事项第 9条：工程量清单

中的工作内容和项目特征描述，均为分部分项清单项目的主要内容。若有未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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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内容由投标单位按照招标文件、设计图纸、规范等资料要求综合考虑；设

计及规范等资料未明确的由投标单位根据现场考察、施工经验和相关资料综合考

虑；或于答疑前书面提出，在答疑时统一解决。所有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均以完

成该清单项目的所有内容为准考虑到综合报价中，结算时不予调整。结算时对清

单特征描述中未施工的部分予以相应的扣除。

建议：删除这条。

依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的规定，无论投标

人是否已提出疑问或异议，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由招标人负责，

存在工程量清单缺陷的，调整相关价款及合同总价。

答复：工程量清单中的工作内容和项目特征描述，均为分部分项清单项目的主

要内容。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设计图纸、规范及本清单描述进行投标报价。

如投标人对清单工作内容或项目特征描述有疑问或异议的，应在招标文件规定的答

疑期限内以书面形式提请招标人澄清。招标人核实后作出修正的，投标人应按修正

后的清单进行报价。

施工过程中如发现工程量清单存在缺项、漏项或项目特征描述与实际不符等清

单缺陷的，应按合同专用条款中关于工程量清单缺陷调整的约定执行，依据《建设

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第 8.2 节的规定调整相关价款。

结算时，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按合同约定的计量规则计算，清单中多列或未施工

的部分应予以相应扣除。

3、问题三：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的第三条的说明事项第 22 条：投标人报价需

考虑管道穿楼板或墙体的开孔或封堵费用，结算时不予调整。

建议：此条应改为“原主体的楼板或墙体预留的管道的位置或预埋套管的位置

不符合设计要求的，需要增加开孔、封堵、套管等费用的，按实确认增加相应费用”。

因为此项费用应单独列项，但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并没有相应的清单项

目，我们认为清单控制价并没有考虑此项费用。

答复：1、原条款中“投标人报价需考虑管道穿楼板或墙体的开孔或封堵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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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指正常施工条件下、为完成合同范围内管道安装工程所必需的常规开孔及封堵工

作。该部分费用属于投标人可合理预见的施工措施费用，应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

2、以下情形导致的额外开孔、封堵、套管等费用，不适用原条款的包干约定，

应按合同约定的工程变更或索赔程序另行处理:

(1)因设计变更导致管道位置改变，需重新开孔的；

(2)因主体结构施工单位未按设计图纸预留孔洞或预埋套管，或预留/预埋位置

与设计要求存在偏差的;因招标人提供的设计图纸存在错误或缺陷，导致原预留位

置不适用需重新开孔的。

3、上述情形增加的费用，由发承包双方按实确认，依据合同约定的变更估价

程序调整合同价款。

4、问题四：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的第三条的说明事项第 24 条:本项目原主体

楼板高程已抄测，投标时需考虑装饰层厚度和标高，结算不予调整砂浆增厚费用。

建议：此项不合理，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明确砂浆找平层的厚度，实际

施工中，存在砂浆找平层厚度超出工程量清单中砂浆找平层厚度，应调整砂浆增厚

费用。

答复：1、原条款中“投标时需考虑装饰层厚度和标高”，系指主体楼板高程偏

差在国家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允许范围内、投标人可合理预见的正常施工偏差。该部

分偏差导致的找平层厚度微小波动，投标人应在投标报价时结合自身施工经验合理

预判并计入综合单价。

2、以下情形导致的砂浆找平层厚度超出清单所列厚度，不适用原条款的包干

约定，应按合同约定的价款调整程序另行处理:

(1)因设计变更导致标高或装饰层做法改变的;

(2)因主体结构施工单位施工偏差超出国家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允许范围，导致

必须增厚找平层以达到设计标高的;

(3)因招标人提供的设计图纸存在错误或缺陷，导致清单厚度与实际所需厚度

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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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际所需找平层厚度超出清单所列厚度 15%以上(不含 15%)的，超出部分按

工程量清单缺陷调整规则处理。

3、上述情形增加的费用，由发承包双方按实确认，依据合同约定的变更估价

程序或工程量清单缺陷调整规则调整合同价款。



招标编号： gz202617105 代理机构：山东华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5

二、

1、问题一：说明事项第 1 条

建议：取消这条，工程现场存在的实际情况需要招标人在工程量清单的分部分

项中列清楚，投标人只需按照工程量清单报价即可，对于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

的分部分项中没有现场实际情况的，属于工程量清单缺陷，责任由招标人承担，需

增加相关费用。

依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6.1.6 条，采用单价

合同的招标工程，投标人应在接收招标文件后，在规定时间内对招标工程量清单的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进行复核。如投标人对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有疑问或异议

的，应按招标文件的规定以书面形式提请招标人澄清，招标人核实后作出修正的，

投标人应按修正后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进行投标报价。无论投标人是否已提出

疑问或异议，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由招标人负责。

答复：1、投标人应在投标前对工程现场进行踏勘，以充分了解现场地形地貌、

交通条件、临时设施用地、与其他专业施工单位交接等情况，并据此合理编制投标

报价和组织完成施工。对于通过现场踏勘可以合理发现的现场条件，投标人未在投

标阶段以书面形式提出疑问或异议的，视为已在投标报价中予以考虑。

但对于下列情形，投标人仍有权依法提出索赔或工期延长申请:

（1）招标人提供的现场资料与实际情况存在重大偏差，且该偏差无法通过现

场踏勘合理发现的；

（2）施工过程中新发现的不可预见的地下管线、地质条件、障碍物等;

（3）非因投标人原因导致的其他现场条件重大变化。

2、问题二：说明事项第 2 条

建议：“对不予计量的工作内容”明确都是哪些?

答复：1、投标人所报清单综合单价，应为完成一个规定清单项目所需的人工

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管理费、利润以及合同约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包

含图纸及规范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中已明确包含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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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规范强制要求的隐含工序、清单项目特征隐含的必要工作等)其费用

应计入相应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中，不单独计量。

2、依据《建设工程工程星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第 7.1.4 条的规

定，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实施的下列工程及工作不应予计量，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摊

在相关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或总价之中:

（1）承包人为完成永久工程所实施的临时工程，但合同约定应予计量的临时

工程除外；

（2）因承包人原因引起超出合同约定工程范围的工程；

（3）承包人所完成、但不符合合同图纸及合同规范要求的工程；

（4）承包人拆除及迁离不符合合同图纸及合同规范要求的工程或工作；

（5）因承包人责任造成的其他返工。

3、问题三：说明事项第 9 条

建议：取消这项。依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

6.1.6 条，采用单价合同的招标工程，投标人应在接收招标文件后，在规定时间内

对招标工程量清单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进行复核。如投标人对分部分项工程项

目清单有疑问或异议的，应按招标文件的规定以书面形式提请招标人澄清，招标人

核实后作出修正的，投标人应按修正后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进行投标报价。无

论投标人是否已提出疑问或异议，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由招标

人负责。

答复：1、原条款中“投标人报价需考虑管道穿楼板或墙体的开孔或封堵费用”，

系指正常施工条件下、为完成合同范围内管道安装工程所必需的常规开孔及封堵工

作。该部分费用属于投标人可合理预见的施工措施费用，应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

2、以下情形导致的额外开孔、封堵、套管等费用，不适用原条款的包干约定，

应按合同约定的工程变更或索赔程序另行处理:

(1)因设计变更导致管道位置改变，需重新开孔的；

(2)因主体结构施工单位未按设计图纸预留孔洞或预埋套管，或预留/预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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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计要求存在偏差的；因招标人提供的设计图纸存在错误或缺陷，导致原预留位

置不适用需重新开孔的。

3、上述情形增加的费用，由发承包双方按实确认，依据合同约定的变更估价

程序调整合同价款。

4、问题四：说明事项第 10条

建议删除“清单未注明的以图纸为准”。依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GB/T50500-2024）6.1.6 条，采用单价合同的招标工程，投标人应在接收招标文

件后，在规定时间内对招标工程量清单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进行复核。如投标

人对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有疑问或异议的，应按招标文件的规定以书面形式提请

招标人澄清，招标人核实后作出修正的，投标人应按修正后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

单进行投标报价。无论投标人是否已提出疑问或异议，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的完

整性和准确性由招标人负责。

答复：1、“图纸与清单不符的以清单为准”是指部分做法已改为清单做法，而

图纸未及时更正部分

2、“清单未注明的以图纸为准”是指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中已明确包含的工作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图纸、规范强制要求的隐含工序、清单项目特征隐含的必要工作

等)

5、问题五：说明事项第 22条

建议：这条应取消，招标人编制工程量清单对分部分项清单应保证其完成性，

应提供给投标人，而不能把责任转嫁到投标人。因为：依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

计价标准》（GB/T50500-2024）4.1.4 编制的招标工程量清单应用于单价合同的，其

清单项目列项、项目特征的工作内容及其工程数量应视为符合招标图纸和技术标准

规范的要求，存在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缺陷的，应由发包人承担相关清单缺陷责

任。

答复：1、原条款中“投标人报价需考虑管道穿楼板或墙体的开孔或封堵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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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指正常施工条件下、为完成合同范围内管道安装工程所必需的常规开孔及封堵工

作。该部分费用属于投标人可合理预见的施工措施费用，应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

2、以下情形导致的额外开孔、封堵、套管等费用，不适用原条款的包干约定，

应按合同约定的工程变更或索赔程序另行处理:

(1)因设计变更导致管道位置改变，需重新开孔的;

(2)因主体结构施工单位未按设计图纸预留孔洞或预埋套管，或预留/预埋位置

与设计要求存在偏差的;因招标人提供的设计图纸存在错误或缺陷，导致原预留位

置不适用需重新开孔的。

3、上述情形增加的费用，由发承包双方按实确认，依据合同约定的变更估价

程序调整合同价款。

6、问题六：说明事项第 23条

建议：此项应取消，招标人提供的设计图纸及其清单项目列项、项目特征的工

作内容及其工程数量应视为全面的、符合要求，投标人虽然有优化各管线标高、位

置等交叉布局的能力，施工前要优化设计图纸的义务，但对设计图纸存在的缺陷及

存在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缺陷的，不承担任何责任应由发包人承担相关缺陷责

任。

答复：以下情形不属于本条款约定的由承包人承担的返工费用范围，应按合同

约定的工程变更或索赔程序另行处理:

1. 因发包人或设计单位对原设计图纸进行变更，导致已完成施工的管线需重

新安装的；

2.因发包人提供的原施工图设计文件存在管线碰撞、标高冲突等设计缺陷，导

致必须返工的；

3.因主体结构施工偏差超出国家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允许范围，导致管线安装位

置需调整的；

4.因其他非承包人原因导致的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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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问题七：说明事项第 24条

建议：此项应取消，本项目原主体高程已抄测，招标人就应该在提供的工程量

清单中提供需要增加的砂浆层的厚度及工程量，而不是转嫁给投标人。依据《建设

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4.1.4 编制的招标工程量清单应用于

单价合同的，其清单项目列项、项目特征的工作内容及其工程数量应视为符合招标

图纸和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存在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缺陷的，应由发包人承担

相关清单缺陷责任。

答复：1、原条款中“投标时需考虑装饰层厚度和标高”，系指主体楼板高程偏

差在国家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允许范围内、投标人可合理预见的正常施工偏差。该部

分偏差导致的找平层厚度微小波动，投标人应在投标报价时结合自身施工经验合理

预判并计入综合单价。

2、以下情形导致的砂浆找平层厚度超出清单所列厚度，不适用原条款的包干

约定，应按合同约定的价款调整程序另行处理:

(1)因设计变更导致标高或装饰层做法改变的；

(2)因主体结构施工单位施工偏差超出国家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允许范围，导致

必须增厚找平层以达到设计标高的；

(3)因招标人提供的设计图纸存在错误或缺陷，导致清单厚度与实际所需厚度

不一致的；

(4)实际所需找平层厚度超出清单所列厚度 15%以上(不含 15%)的，超出部分按

工程量清单缺陷调整规则处理。

3、上述情形增加的费用，由发承包双方按实确认，依据合同约定的变更估价

程序或工程量清单缺陷调整规则调整合同价款。

8、问题八：说明事项第 27条

建议：要么取消这条，要么给出具体重新组价的标准。

答复：本条款中“重新组价”的调整规则，系依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

标准》(GB/T50500-2024)第 8.9 节的规定，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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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工程变更或工程量清单缺陷，导致实际完成的清单项目工程量与已标价工

程量清单工程量相比增加，且增加幅度超过 15%(不含 15%)的，超出 15%以外部分的

工程量，其综合单价应结合因工程数量增加引起的人工及材料采购价格优惠的影

响，在合理下调后确定。

2.因工程变更或工程量清单缺陷，导致实际完成的清单项目工程量与已标价工

程量清单工程量相比减少，且减少幅度超过 15%(不含 15%)的，减少后剩余部分的

工程量，其综合单价应结合因工程数量减少引起的人工及材料采购价格失去优惠的

影响，在合理上调后确定。

3.工程量增加或减少幅度未超过 15%(含 15%)的，仍执行原合同单价。

招标单位：乳山市财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机构：山东华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026 年 04 月 09 日


